[bookmark: _GoBack]抗震性能化设计仍然是以现有的抗震科学水平和经济条件为前提的，一般需要综合考虑 使用功能、设防烈度、结构的不规则程度和类型、结构发挥延性变形的能力、造价、震后的 各种损失及修复难度等等因素。不同的抗震设防类别，其性能设计要求也有所不同。 鉴于目前强烈地震下的结构非线性分析方法的计算模型和计算参数的选用尚存在不少 经验因素，缺少从强震记录、设计施工资料到设计震害的详细验证，对结构性能的判断难以 十分准确，因此在性能设计指标的选用中宜偏于安全一些。 建筑的抗震性能化设计，立足于承载力和变形能力的综合考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灵 活性。针对具体工程的需要和可能，可以对整个结构、也可以对某些部位或关键构件，灵活 运用各种措施达到预期的性能目标——着重提高抗震安全性或满足使用功能的专门要求。 例如，可以根据楼梯间作为“抗震安全岛”的要求，提出确保大震下楼梯间具有安全避 难通道的具体目标和性能要求；可以针对特别不规则、复杂建筑结构的具体情况，对抗侧力 结构的水平构件和竖向构件分别提出相应的性能目标，提高其整体或关键部位的抗震安全性； 对于地震时需要连续工作的机电设备，其相关部位的层间位移需满足设备运行所需的层间位 移限值的专门要求；其他情况，可对震后的残余变形提出满足设施检修后运行的位移要求， 也可提出大震后可修复运行的位移要求。建筑构件采用与结构构件柔性连接，只要可靠拉结 并留有足够的间隙，如玻璃幕墙与钢框之间预留变形缝隙，震害经验表明，幕墙在结构总体 安全时可以满足大震后继续使用的要求。还可以提高结构在罕遇地震下的层间位移控制值， 如国外对抗震设防类别高的建筑，其弹塑性层间位移角比普通建筑的规定值减少 20%~50%。 《抗震规范》附录 M 对结构抗震性能设计的不同要求做了规定，分别给出在设防烈度 地震、罕遇地震时，按照设计值和标准值进行计算的相关公式。 《高规》3.11 节最先提出结构抗震性能设计分为 1、2、3、4、5 五个性能水准，并对 每一个性能设计水准规定了具体的计算公式和方法。 《广东高规》3.11 节对《高规》的五个性能设计水准给出了更明确的计算公式，比如《广 东高规》规定了不同性能水准下的构件重要性系数及承载力利用系数，特别是《广东高规》 对第 3、第 4、第 5 性能设计水准不再像《高规》那样提出“应进行弹塑性计算分析”的要 求，明确了可按线弹性有限元计算出的内力位移进行性能设计的公式，这些规定便于软件实 现，使软件可以直接利用线弹性有限元结果进行性能设计。 《上海抗规》附录 L 对抗震性能化设计做了规定。
